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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苑鎮民字第1070007740B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20180516_135953、107E1016317(107D007518_107D2000312-01.pdf、107D007518

_107D2000313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苗栗縣苑裡鎮民代表會組織自治修例」第六條、第

九條及第三十一條修正條文令、公告、條文、修正條文及

修正對照表各乙份，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暨苗栗

縣政府107年5月11日府民行字第1070088862Ｂ號核定函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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